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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项目名称：
北京市延庆区6016地块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预咨询

· 咨询委托人：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 咨询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高鹏、刘朝阳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3-1-0856-P02ZLGJ6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延庆区6016地块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进行了预咨询。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北京市延庆区6016地块，该项目位于延庆区，沿延康路前往距延庆城区约12公里。现状四至为东至风谷四路，南至光谷二街，西至风谷五路，北至集贤路。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项目总建设用地规模（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20426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面积为28600平方米，其中保租房建筑面积为23325平方米，配套公服建筑面积为805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为4470平方米；项目容积率为1.40。
咨询目的：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期日：2023年11月29日
地价定义：
1.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次咨询对象所属项目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供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本次咨询是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设定条件下的地价水平需要提供参考依据，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宗地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项目土地面积为20426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28600平方米，其中保租房建筑面积为23325平方米，配套公服建筑面积为805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为4470平方米；项目容积率为1.40。
4.土地使用年限设定
[bookmark: _GoBack]本次咨询对象于估价期日为拟出让国有土地，考虑到本次咨询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40年。
5.地价定义
本次咨询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咨询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设定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咨询期日2023年11月29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容积率为1.4），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用途为商业用地，商业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为4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咨询结果：咨询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的咨询方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咨询价格约为：
楼面熟地价约为3378元/平方米，总地价约为1510万元，大写金额为壹仟伍佰壹拾万元整；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地价约为845元/平方米，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总价约为378万元，大写金额为叁佰柒拾捌万元整。
一、上述咨询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至咨询期日，咨询对象无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咨询对象供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规划限制条件：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由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最终确定，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提供参考依据。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专业人员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咨询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附：
1.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2）剩余法
剩余法是指在预计开发完成后的开发价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正常的开发成本和利润，以价格余额来计算土地价格的方法。剩余法允许运用于以下情形：①待开发房地产或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房地产的土地估价；②仅将土地开发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估价；③现有房地产中地价的单独评估。
1）评估待开发土地价格的公式为：
待估宗地价格=不动产总价-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客观开发利润    
2）评估现有不动产中所含土地价格的公式为：
待估宗地价格=不动产交易价格-房屋现值-交易税费




附表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3670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365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十级
	区片编号
	X-延3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2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4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20

	B
	用途修正系数
	0.8
	用途类别
	其他商服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453
	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
	剩余使用年限（n）
	40
	出让年限（N）
	4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0948
	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4

	F
	因素修正系数
	0.9984
	根据咨询对象设定条件、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

	G
	楼面熟地价-地上（元/平方米）
	3355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2：剩余法
剩余法求取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单价
a.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求取
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的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及查询中指数据、建委网站等网上发布信息，确定商业用房售价为9437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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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求取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不动产总价
	4218
	4470
	9437
	
	

	2
	扣减项
	
	
	
	
	

	（1）
	房屋建造成本
	1724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67
	4470
	150
	
	面积×单价

	（3）
	管理费用
	18
	
	
	1%
	以（1）为基数计算

	（4）
	销售费用
	42
	
	
	1%
	以1为基数计取

	（5）
	购地税费
	0.029P土
	
	
	3.05%
	

	（6）
	投资利息
	88+0.1001P土
	
	
	4.75%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2）产生的利息
	88
	
	
	
	

	2）
	（3）产生的利息
	0.1001 P土
	
	
	
	

	（7）
	销售税费
	221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8）
	开发成本
	2160+0.1291P土
	
	
	
	前7项之和

	（9）
	投资利润
	185+0.1029P土
	
	
	10%
	

	1）
	（1）、（2）产生的利息
	185
	
	
	
	

	2）
	（3）产生的利息
	0.1029P土
	
	
	
	

	3
	土地价格
	1520
	
	
	
	1-（8）-（9）

	4
	土地价格单价
	3400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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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咨询结果一览表
	方法
	基准地价法
	剩余法

	单价（元/平方米）
	3355
	3400

	权重
	50%
	50%

	权重单价（元/平方米）
	3378

	总地价（万元）
	1510

	大写金额
	壹仟伍佰壹拾万元整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845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总价（万元）
	378

	大写金额
	叁佰柒拾捌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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